附件

《关于划定胡杨河市秸秆禁烧区及做好秸秆

综合利用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 

为切实做好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，有效减少露天焚烧秸秆对空气质量的影响，进一步改善胡杨河市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职工群众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共中央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（国务院公报 2025年第7号）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》（环发〔1999〕98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秸秆焚烧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的通知》（环办大气〔2025〕30号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5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》（新政办发〔2024〕58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文件要求，结合胡杨河市实际，现将划定胡杨河市秸秆禁烧区及做好秸秆综合利用通告如下：

一、农作物秸秆种类
主要包括棉花、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花生、番茄、葡萄及薯类、油料等其他农作物收获籽实后的剩余物质。
二、划定范围
（一）禁烧区范围

1.以胡杨河市文化馆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为中心周边5公里范围内；

2.奎北铁路、奎阿高速两侧2公里范围内，G217国道及胡杨河市辖区内其他省道两侧各1公里范围内。

3.胡杨河市辖区内所有森林、草原、湿地及林地、林木边缘水平距离150米范围内。

4.法律、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。   
（二）限烧区范围
除禁烧区外，胡杨河市其他区域为限烧区。

三、管控要求
（一）禁烧区管控要求
秸秆禁烧区内实行强制性、常态化禁烧管理政策，任何时间、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状况下，均不允许露天焚烧秸秆。
（二）限烧区管控要求
胡杨河市辖区各团场、经开区要分区域、分时段有序开展错峰焚烧，并加大指导、巡查和管控力度，防止发生大气污染和火灾等事故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禁止秸秆露天焚烧：

1.限烧区及下风向区域实测已达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；
2.预测限烧区内未来48小时将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或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；
3.限烧区内18:00至次日9:00的时段；
4.限烧区内出现小风（小于2级）、静稳等不利于大气扩散的天气；
5.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其他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情形。

四、秸秆综合利用

一是科学推进秸秆还田利用。要因地制宜推广覆盖、碎混、深翻等秸秆直接还田以及堆沤腐熟、工厂化生产有机肥等间接还田措施，推动农机农艺深度融合，提高秸秆科学还田的覆盖率和到位率。二是合理提升秸秆离田效能。积极拓展秸秆饲料化利用方向，加快推进秸秆转化初加工饲料、成型饲料和营养强化饲料，培优扶强一批掌握核心技术、产品附加值较高、综合利用量大、服务带动力强的秸秆离田企业。三是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。坚持绿色生态导向，因地制宜提高秸秆市场化主体利用量、直接还田量以及农户分散利用量。鼓励就近就地开展秸秆利用处置，科学布设标准化收储站点，合理设置秸秆临时贮存场所。

五、相关处罚
胡杨河市辖区各团场、经开区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组织实施工作。违反本通告有关规定的，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责令改正，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六、执行时间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 

胡杨河市城区禁烧区范围图

（其他禁烧区范围不再另行附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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